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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國民中小學學生學籍管理辦法第八條、第十條修
正草案總說明 

  臺南市國民中小學學生學籍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一百年十二月

六日訂定發布，一百十三年五月八日修正。茲因配合「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

生成績評量準則」修正名稱為「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爰

擬具本辦法第八條、第十條修正草案，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援引之法規名稱。（修正條文第八條） 

二、因應實務運作現況，輔導紀錄回歸學校輔導法之相關規定辦理，爰刪除相

關文字。（修正條文第十條）

1



臺南市國民中小學學生學籍管理辦法第八條、第十條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學校核發畢

業證書或修業證明

書 （ 以 下 簡 稱 證

書），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依國民小學及國

民中學學生學習

評量辦法核發。 

二、依主管機關提供

之證書格式驗

（套）印，不得

塗改或蓋用校對

章。 

三、於畢業典禮日發

給。 

四、當年度七月三十

一日前至學籍系

統將畢（修）業

學生完成登錄，

經主管機關備查

後，自行列印畢

（修）業生名

冊，並永久保

存。 

第八條 學校核發畢

業證書或修業證明

書 （ 以 下 簡 稱 證

書），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依國民小學及國

民中學學生成績

評量準則核發。 

二、依主管機關提供

之證書格式驗

（套）印，不得

塗改或蓋用校對

章。 

三、於畢業典禮日發

給。 

四、當年度七月三十

一日前至學籍系

統將畢（修）業

學生完成登錄，

經主管機關備查

後，自行列印畢

（修）業生名

冊，並永久保

存。 

茲因「國民小學及國

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

準則」修正名稱為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

學學生學習評量辦

法」，爰配合修正第

一款援引之法規名

稱。 

第十條 學校管理學

生學籍資料，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學生入學時，應

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詳細填載學生

學籍資料，並隨

第十條 學校管理學

生學籍資料，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學生入學時，應

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詳細填載學生

學籍資料及輔導

查學生輔導法第九條

第二項及學生輔導法

施行細則第八條規

定，已明確規範學生

輔導資料保存方式、

保存年限、銷毀等應

遵循事項，且輔導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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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勘誤更正之。

經查屬戶籍資料

錯誤者，應即通

知學生家長向戶

政機關申請更

正。 

二、學生學籍資料應

予彙整並記載年

屆、畢業學年

度、學號、班級

及名稱。 

三、歷屆學生學籍資

料之各類文件與

檔案應永久保

存，並列入移

交。有保管不

善、未依規定處

理或製作虛偽不

實資料者，主管

機關應追究學校

相關人員責任。 

四、學生學籍資料因

故毁損或滅失

時，應即通報主

管機關，並儘速

重建。 

五、學校合併或停辦

時，原校之學生

學籍資料，應轉

交接管學校，並

繼續永久保存。 

六、經主管機關核准

辦理非學校型態

實驗教育之學

紀錄，並隨時勘

誤更正之。經查

屬戶籍資料錯誤

者，應即通知學

生家長向戶政機

關申請更正。 

二、學生學籍資料應

與輔導紀錄及學

生之日常生活表

現紀錄表彙訂成

冊，並於封面記

載年屆、畢業學

年度、學號、班

級及名稱。 

三、歷屆學生學籍資

料之各類文件與

檔案應永久保

存，並列入移

交。有保管不

善、未依規定處

理或製作虛偽不

實資料者，主管

機關應追究學校

相關人員責任。 

四、學生學籍資料因

故毁損或滅失

時，應即通報主

管機關，並儘速

重建。 

五、學校合併或停辦

時，原校之學生

學籍資料，應轉

交接管學校，並

繼續永久保存。 

料保存年限僅十年，

與學籍資料須永久保

存之規定不同，爰酌

修第一款及第二款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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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其學生學籍

資料應由原就讀

學校或主管機關

指定學校保存及

登錄。 

七、學生在學證明得

以學生證影本代

替。 

八、學生學籍資料除

供學校實施教學

或輔導學生之必

要使用外，非依

法規不得提供閱

覽、抄寫、複

印、複製或攝

影。 

六、經主管機關核准

辦理非學校型態

實驗教育之學

生，其學生學籍

資料應由原就讀

學校或主管機關

指定學校保存及

登錄。 

七、學生在學證明得

以學生證影本代

替。 

八、學生學籍資料除

供學校實施教學

或輔導學生之必

要使用外，非依

法規不得提供閱

覽、抄寫、複

印、複製或攝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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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國民中小學學生學籍管理辦法第八條、第十條

修正草案條文
第 八 條  學校核發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書（以下簡稱證書），應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辦法核發。 

二、依主管機關提供之證書格式驗（套）印，不得塗改或蓋用

校對章。 

三、於畢業典禮日發給。 

四、當年度七月三十一日前至學籍系統將畢（修）業學生完成

登錄，經主管機關備查後，自行列印畢（修）業生名冊，

並永久保存。 

第 十 條  學校管理學生學籍資料，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學生入學時，應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詳細填載學生學籍資

料，並隨時勘誤更正之。經查屬戶籍資料錯誤者，應即通

知學生家長向戶政機關申請更正。 

二、學生學籍資料應予彙整並記載年屆、畢業學年度、學號、

班級及名稱。 

三、歷屆學生學籍資料之各類文件與檔案應永久保存，並列入

移交。有保管不善、未依規定處理或製作虛偽不實資料

者，主管機關應追究學校相關人員責任。 

四、學生學籍資料因故毁損或滅失時，應即通報主管機關，並

儘速重建。 

五、學校合併或停辦時，原校之學生學籍資料，應轉交接管學

校，並繼續永久保存。 

六、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學生，其學生

學籍資料應由原就讀學校或主管機關指定學校保存及登

錄。 

七、學生在學證明得以學生證影本代替。 

八、學生學籍資料除供學校實施教學或輔導學生之必要使用

外，非依法規不得提供閱覽、抄寫、複印、複製或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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